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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報名資格 

APMO 研習營報名資格條件： 

未曾獲推薦參加亞太數學奧林匹亞競賽，未滿 20 歲 (計至民國 107 年 7 月 1 日)之高

三(含)以下學生並符合下列條件者： 

1. 106 學年度教育部高級中學數學能力競賽決賽獲前三等獎之學生，及表現優異獲主

辦單位推薦之學生。 

王師宇、鄭容濤、鄭天鈞、施佑昇、葉庭佑、康柏賢、王少群、鄭天盛、游峻

霖、余奕陞、陳君輔、劉耀聰、劉彥甫、黃品淳、簡謙益、史奇龍、傅彥綱、黃

心、張原嘉、詹凱傑、袁昕德、高旭宏 

 

☆已有亞太競賽資格者不符條件，以灰色字註記。 

2. 經由設有數理資優班或科學班之高級中學推薦，每校至多一名。 

符合資格學校：  

縣市 公私立 學校名稱 

宜蘭縣 國立 宜蘭高中 

宜蘭縣 國立 羅東高中 

花蓮縣 國立 花蓮女中 

花蓮縣 國立 花蓮高中 

南投縣 國立 中興高中 

屏東縣 國立 屏東女中 

屏東縣 國立 屏東高中 

桃園市 國立 武陵高中 

高雄市 國立 高師附中 

高雄市 國立 鳳山高中 

高雄市 私立 立志高中 

高雄市 國立 高雄高中 

雲林縣 國立 斗六高中 

雲林縣 國立 虎尾高中 

新北市 市立 板橋高中 

新竹市 國立 科學工業園區高中 

新竹市 國立 新竹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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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國立 新竹高中 

嘉義市 國立 嘉義女中 

嘉義市 國立 嘉義高中 

彰化縣 國立 彰化女中 

彰化縣 國立 彰化高中 

臺中市 國立 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臺中市 國立 文華高中 

臺中市 市立 臺中一中 

臺中市 國立 臺中二中 

臺中市 國立 臺中女中 

臺北市 國立 政大附中 

臺北市 國立 師大附中 

臺北市 市立 大直高中 

臺北市 市立 中山女中 

臺北市 市立 內湖高中 

臺北市 市立 北一女中 

臺北市 市立 永春高中 

臺北市 市立 成功高中 

臺北市 市立 建國高中 

臺北市 市立 麗山高中 

臺北市 私立 私立薇閣高中 

臺南市 國立 臺南一中 

臺南市 國立 臺南女中 

3. 前三年度亞太數學奧林匹亞及國際數學奧林匹亞國手代表(含候補國手)學生所屬

學校額外推薦，並以該校在前三年度中上述得獎或代表學生扣除重複後之總數的

三分之一為最高推薦名額(尾數採無條件進位法計算)。 

符合資格學校(含推薦名額)：共計 12 位 

縣市 學校名稱 可推薦人數(累計國手人數) 

宜蘭縣 國立宜蘭高中 1 人(1 人 ) 

高雄市 市立高雄中學 2 人(6 人 ) 

新竹市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1 人(2 人 ) 

嘉義市 國立嘉義高中 1 人(1 人 ) 

臺中市 市立惠文高中 1 人(1 人 ) 

臺中市 國立臺中一中 1 人(3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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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市立建國中學 2 人(6 人 ) 

臺北市 私立竹林高中 1 人(1 人 ) 

臺北市 私立薇閣高中 1 人(1 人 ) 

臺南市 國立臺南一中 1 人(1 人 ) 

☆國手人數僅累計前三年度 

4. 參加教育部國教署「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數學表現特殊優異並經由承辦單位

數學指導教授或數學輔導教師推薦並經審查通過者（須檢附推薦函，由推薦教授

簡要說明具體事實並簽名）。 

說明： 

數學領域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系、國立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國立清華大學師培中心 

物理領域 

國立臺灣大學物理系、國立清華大學物理系、國立成功大學應用物理系、國立彰

化師範大學物理系 

生物領域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化學領域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系 

生命領域 

國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科學領域 

國立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5. 其他數學表現特殊優異，獲得中華民國數理及資訊奧林匹亞委員或數學科工作小

組兩人以上推薦並經審查通過者（須檢附推薦函，由推薦教授簡要說明具體事實

並簽名）。 


